
律政司副司长在立法会司法及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修订《刑事诉讼程

序条例》建议的开场发言（只有中文）  

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＊  

 

  以下是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今日（二月二十七日）在立法会司法及

法律事务委员会会议就修订《刑事诉讼程序条例》（第 221 章）的建议

的开场发言︰  

 

主席：  

 

  现时在高等法院原讼法庭的刑事审讯中，若主审法官作出无须答辩

的裁定，控方是没有法定机制提出上诉的。当原讼法庭法官无须答辩的

裁定出错时，会构成司法不公。《刑事诉讼程序条例》（第 221 章）的

修订建议旨在订定法定上诉程序，以供控方就原讼法庭法官在刑事审讯

中所作出的无须答辩的裁定提出上诉，纠正在没有上诉机制下造成的不

公。  

 

背景  

 

  上诉法庭于二○二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就由律政司司长转交的法律问

题二○二一年第 1-3 号案颁下判决，推翻了两位原讼法庭法官的无须答

辩裁定。上诉法庭裁定，有关法官不当地取代了陪审团的职能，在相关

的陪审团考虑案情之前错误地撤回了案件，在相关的案件都造成了严重

的司法不公。  

 

  上诉法庭观察到现时并无法定程序可让控方就原讼法庭法官所作出

的无须答辩的裁定提出上诉，因此有迫切需要改革这方面的条文。  

 

  在现时的法律制度下，倘若因为原讼法庭法官作出错误的无须答辩

的裁定而让被告人无罪释放，控方充其量只能根据《刑事诉讼程序条

例》第 81D 条将案件转交上诉法庭，以厘清当中所涉及的法律原则。即

使法官明显有错，被宣告无罪的被告亦不能再次受审。在现有法律条文

的框架下，主审法官亦可根据《刑事诉讼程序条例》第 81 条，让上诉法

庭考虑「在所举证据下是否有案须予答辩」这一问题。然而，这样的做

法须谨慎地在最特殊的情况下采用。再者，这做法不能针对性处理前述

案件所揭露的法律空隙，因此必须紧急修改《刑事诉讼程序条例》以建

立上诉程序。  

 



  上诉法庭在判词中表示：「香港采取与英国类似的措施显然有相当

大的好处」。  

 

  在英国，控方可以根据《2003 年刑事司法法令》，以下简称「英国

法令」，第 9 部，特别是第 58 条，针对法官作出的无须答辩的裁定提出

上诉。在仔细考虑上述上诉法庭的判决后，我们建议参考英国法令第 9

部，以订定法定上诉程序。  

 

立法建议的内容重点  

 

  我现在重点介绍立法建议的要点。立法建议主要赋予控方针对原讼

法庭法官在刑事审判中作出无须答辩的裁定的上诉权利。控方必须得到

主审法官或上诉法庭的上诉许可。新的上诉制度适用于原讼法庭有或没

有陪审团的刑事审讯。除了无须答辩的裁定外，控方亦可就该案件中与

上诉所牵涉的罪行有关的其他裁定一并上诉。在提出上诉时，控方必须

作出保证，如果控方未能取得上诉许可或放弃上诉，被告必须获判无

罪。在上诉期间，有关无须答辩的裁定的效力亦会暂停。为了减少延

误，法庭有权加快上诉的程序。  

 

  上诉法庭可以维持、推翻或更改上诉中的裁决。如果上诉法庭确认

无须答辩的裁定，则必须命令被告罪名不成立。如果上诉法庭推翻或更

改无须答辩的裁决，上诉法庭须命令有关罪行的法律程序可在原讼法庭

继续、重审或裁定被告罪名不成立。  

 

  为防止陪审团受到影响，及确保审讯在公平公正的情况下进行，立

法建议在上诉进行期间对公众报道上诉案件施加限制。  

 

咨询  

 

  律政司已于今年一月就立法建议去信征询不同持份者，包括法律专

业团体、政府相关政策局及部门、法律学院以及其他相关组织的意见。

整体而言，大部分回应者明确支持立法建议，认为这是及时、合理和必

要的。  

 

总结  

 

  律政司继续积极推展相关立法工作，在审慎检视回应者及委员的意

见后，尽快完成条例草案的草拟工作，希望在今年第二季向立法会提交



立法建议的条例草案。  

 

  多谢主席及各位委员。  

  

完  

2023 年 2 月 27 日（星期一）  

 


